
2026 年土木工程专业转专业实施细则
（兴趣+专长）

根据《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理办

法》（校发〔2024〕107 号）的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综合考虑学生学习成绩、道德品质、兴趣特长

等，择优选拔接收适合本专业培养要求的学生，特制定本实

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和本实

施细则执行。

二、报名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思想品德端正，无违纪情况；

2.在校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学生；

3.身体条件符合本专业高考录取体检的有关要求；

4.在校期间未转过专业；

5.高考时选考科目包含物理、化学；

三、接收计划

根据本专业实际办学条件，确定接收人数为 25 人。

四、考核方式、内容及评分标准

采用第一学期成绩+面试成绩的综合考评方式。

面试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对土木工程专业的认识与了解程度、对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

程度、转专业的原因以及对本专业的感兴趣程度、未来的学习规



划和职业规划等。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描述

专业认识

与了解程

度

30 分

0-10 分：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基本概念了解不足，回答模糊。

11-20 分：对土木工程专业有一定了解，能提及部分基本概念和应用。

21-30 分：对土木工程专业有深入理解，能清晰阐述专业的主要内容、

发展方向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基础知识

掌握程度
30 分

0-10 分：相关基础知识掌握薄弱，无法回答基本问题。

11-20 分：对相关基础知识有基本掌握，能回答部分问题。

21-30 分：对相关基础知识掌握扎实，能够深入分析和解答相关问题。

道德品质 20 分

0-10 分：存在轻微违规（如单次迟到、宿舍卫生通报）等。

10-15 分：无违纪记录、遵守校规校纪。

15-20 分：获校级及以上 “优秀学生”、“优秀团员”、“道德模范”

等德育类荣誉称号，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长≥20 小时）、

见义勇为等公益善举。

兴趣特长

表现
10 分

0-3 分：对土木工程专业兴趣特长不明显，回答模糊。

4-7 分：对土木工程专业表现出一定兴趣特长，但缺乏具体实例。

8-10 分：对土木工程专业表现出强烈兴趣特长，能够结合个人经历和未

来目标进行详细说明。

未来学习

与职业规

划

10 分

0-3 分：缺乏明确的学习和职业规划，回答不清晰。

4-7 分：有基本的学习和职业规划，但缺乏具体细节。

8-10 分：对未来的学习和职业规划有清晰、具体的目标和步骤，体现出

积极的态度和长远的视野。

五、录取原则

录取原则依据学生综合考评成绩，综合考评成绩需达到

60 分以上，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择优录取；第一志愿录取人

数未达到专业接收计划数的情况下，招收第二志愿学生。

综合考评成绩计算方式：

综合考评成绩(满分 100 分)=第一学期成绩(满分 100 分)

×40%+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60%

第一学期成绩按学分绩点折算成百分制，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保留1位。

注：总分 100 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不合格者不予转入；

各项得分需提供对应证明材料（成绩单、荣誉证书、成果证明等），



由考核专家组审核确认。

六、工作流程

1.成立土木工程专业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组长由专业负

责人担任，成员由专业骨干教师、辅导员组成，在建筑工程系

转专业工作小组的组织领导下，负责转专业学生接收计划、资

格审查及转专业考核等工作。

土木工程专业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

组长：专业负责人，

成员：骨干教师、辅导员（不少于4人）

2.考核小组根据报名情况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资格审查。

符合报名条件的，先按第一志愿组织学生进行考评，由考核小

组进行面试，并给出具体考核分数。

3.按第一志愿学生考评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如所录取

学生未达到接收计划数，再按第二志愿组织学生进行考评，考

评方式与第一志愿相同。

4.专业根据接收计划和学生的考核情况确定转专业拟录取

名单，并提交建筑工程系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

5.建筑工程系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通过后，报教务办公室。

6.教务办公室提交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

在学院网站公布拟录取名单，并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

后，将拟录取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并提交学校转专业工

作领导小组审定。

7.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录取名单后，在学校教务

网站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获批转专业学生按照教



务处通知时间统一办理学籍异动手续，并于第三学期转入本专

业学习。

七、补修课程

学生转入本专业后，执行所在年级的培养方案。对于学

生转专业前已修完的课程，如有与本专业的课程在内容、学

分上相同或相近，同时在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方面“等效”

或“覆盖”的，可替代，不必补修；对于本专业已经开完的

课程，转入学生尚未修读的，应补修，由专业负责人填写《哈

尔滨理工大学转专业、转学学生补修课程一览表》，经学院

教育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议后，报送教务处。

八、其他说明

1.如存在《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

理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况的 25 级学生，

可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提出转专业申请。经

转出学院同意，本专业考核合格，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

通过后，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公示无异议后，

学生于当学期转入本专业相应年级学习。

2.若学生出现成绩和佐证材料造假等不端行为，取消申

请或转入资格。

3.未尽事宜按《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

学管理办法》（校发〔2024〕107 号）等有关文件执行。

4.本实施细则由荣成学院土木工程专业负责解释。


